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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一
八
三
六
年
法
文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
的
典
範
意
義

一
、
蘭
德
思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．
導
言
》
要
點
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書
前
六
十
六
頁
〈
導
言
〉
，
由
雷
慕
沙

弟
子
蘭
德
思
（C

.
 
L
a
n
d
r
e
s
s

）
執
筆
， 

承
載
早
期
歐
洲
佛
學

研
究
的
豐
富
訊
息
；
然
而
截
至
目
前
中
文
佛
教
學
界
關
注
甚
少

。
筆
者
曾
據
友
人
英
譯
整
理
箇
中
要
點
，
例
證
雷
慕
沙
《
佛
國

記
譯
注
》
對
漢
傳
佛
學
研
究
的
開
新
之
功
。
這
裡
略
述
其
要
點

。
  1 

蘭
德
思
〈
導
言
〉
可
大
致
分
為
以
下
三
部
分
：

其
一
，
前
二
分
之
一
，
蘭
德
思
細
述
其
師
雷
慕
沙
之
卓
越

學
術
成
就
與
佛
學
研
究
貢
獻
，
  2
特
別
是
他
以
科
學
的
客
觀
方

法
和
宗
教
的
寬
柔
精
神
，
廣
研
東
方
語
言
文
獻
，
從
而
發
現
「

漢
語
文
獻
」
帶
有
精
確
特
性
，
能
彌
補
印
度
史
地
文
獻
之
闕
。

此
中
復
追
溯
雷
慕
沙
之
前
的
歐
洲
佛
教
研
究
成
果
，
以
及
其
局

限
性
。
例
如
第3

頁
提
到
：
「
二
十
年
前
，
當
雷
慕
沙
先
生
開

始
對
佛
教
感
興
趣
時
，
並
無
模
範
前
輩
可
追
隨
，
亦
不
能
指
望

前
賢
指
引
協
助
。
這
個
著
名
的
宗
教
當
時
幾
乎
未
見
論
文
研
究

，
只
有
將
荒
誕
事
實
整
理
收
集
，
或
胡
亂
連
結
。
其
道
德
與
隱

喻
特
質
並
未
得
到
太
多
關
注
。
」
  3 

其
二
，
從
第
三
十
四
頁
轉
入
主
題
《
佛
國
記
》
，
先
述
《
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（Le 

Commentaire 
sur 

FOE 
KOUE 

KI

）
在

雷
慕
沙
漢
學
及
佛
學
研
究
上
的
特
殊
地
位
：
集
成
之
作
，
將
分

散
在
各
處
的
漢
語
佛
典
研
究
，
包
含
佛
教
信
仰
、
歷
史
、
佛
教

國
度
描
述
，
整
合
在
這
部
作
品
；
亦
是
其
他
研
究
之
補
充
。
於

此
指
出
雷
慕
沙
驚
訝
於
中
國
本
地
對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冷
淡
態
度

，
他
不
但
一
反
清
廷
史
官
之
見
，
對
這
份
宗
教
行
記
予
以
最
高

重
視
；
並
一
反
西
方
本
位
的
優
越
意
識
，
明
確
指
出
：
「
中
國

人
絕
非
無
知
。
他
們
遠
在
我
們
成
功
抵
達
好
望
角
之
前
，
就
已

成
功
遍
遊
亞
洲
，
擁
有
豐
富
的
地
理
學
識
」
（
頁
三
十
六
）
。

從
四
十
頁
第
一
行
到
第
六
十
二
頁
，
集
中
說
明
法
顯
其
人

及
《
佛
國
記
》
其
書
之
價
值
。
雷
慕
沙
將
《
佛
國
記
》
放
置
在

「
世
界
文
化
發
展
史
」
範
疇
，
指
出
這
部
五
世
紀
印
度
求
法
行

《
佛
國
記
》
西
譯
研
究
與
傳
播
（
三
）

許
尤
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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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的
重
要
性
：
「
在
人
類
智
慧
發
展
史
上
，
有
什
麼
比
追
索
這

個
朝
聖
行
旅
的
進
程
，
更
值
得
關
注
？
」
（
頁
四
十
三
）
進
一

步
將
法
顯
《
佛
國
記
》
與
《
宋
雲
行
記
》
、
玄
奘
《
大
唐
西
域

記
》
對
比
，
揭
示
《
佛
國
記
》
在
漢
僧
求
法
行
記
中
的
超
勝
地

位
，
高
度
肯
定
此
書
在
記
錄
歷
史
時
間
、
地
理
方
位
的
不
可
思

議
的
精
確
特
性
。
這
種
精
確
性
恰
是
印
度
文
獻
所
闕─

─

後
者

歷
史
時
間
不
明
，
且
常
有
篡
改
之
虞
（
頁
四
十
九
）
。

頁
五
十
二
提
到
了
此
書
在
明
代
的
刊
刻
、
清
代
的
評
價

，
指
出
後
者
的
偏
頗
，
強
調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價
值
：
「
明
代
有

胡
震
亨
和
毛
晉
的
評
論
與
刻
版
。
我
們
現
在
所
用
版
本
是
依
皇

家
圖
書
館
三○

四
卷
（l

a
 
B
i
b
l
i
o
t
h
e
q
u
e
 
d
u
 
r
o
i
,
F
o
u
r
m
.

C
C
C
I
V

）
（
筆
者
按
：
《
四
庫
全
書
》
）
，
這
是
兼
含
哲
學
、

史
學
、
文
學
各
種
主
題
的
一
個
總
集
，
雷
慕
沙
先
生
比
對
後
，

發
現
《
四
庫
全
書
》
視
此
書
為
謬
誕
之
作
。
這
是
《
佛
國
記
》

在
中
國
的
名
聲
。
然
而
，
科
學
家
與
學
者
都
認
定
它
是
最
佳
參

考
書
，
在
關
於
西
域
史
地
的
書
目
匯
編
中
，
沒
有
不
部
分
引
用

或
全
部
引
用
此
書
者
。
它
也
出
現
在
《
康
熙
字
典
》
，
其
中
所

引
全
是
上
乘
作
家
之
文
。
（
頁
五
十
二
）
﹂

除
了
宗
教
、
史
地
文
獻
價
值
，
雷
慕
沙
更
關
注
到
《
佛
國

記
》
在
書
寫
上
的
「
風
格
」
特
徵
。
〈
導
言
〉
二
次
提
到
：
法

顯
《
佛
國
記
》
具
有
一
種
「
樸
實
簡
潔
」
的
寫
作
風
格
：

法
顯
的
風
格
是
樸
實
簡
潔
。
雷
慕
沙
先
生
在
翻
譯
時
，
力

求
逐
字
逐
句
貼
緊
原
文
，
誠
摯
地
保
持
文
本
的
信
達
與
完
整
。

即
使
是
最
簡
單
的
語
彙
亦
不
含
糊
。
例
如
，
法
顯
用
語
是
：
「

從
此
行
…
（
我
們
）
來
到
另
一
地
方
」
，
這
裡
「
地
方
」
是
指

「
他
」
到
達
的
「
國
家
」
。
（
頁
五
十
二
）
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風
格
非
常
簡
樸
，
所
以
本
身
不
難
讀
；
但

這
位
求
法
者
最
鍾
愛
的
主
題
卻
是
我
們
所
不
熟
悉
的
。
他
對
自

己
的
主
題
瞭
若
指
掌
；
他
的
讀
者
也
都
熟
悉
這
些
掌
故
。
佛
陀

生
平
及
其
時
佛
教
聖
者
遺
物
、
偉
大
事
件
、
品
格
風
範
，
常
常

僅
用
一
個
單
詞
表
示
，
這
個
詞
能
勾
起
深
諳
經
典
的
佛
教
徒
的

記
憶
。
我
們
卻
僅
僅
透
過
其
他
語
系
得
知
一
些
傳
說
，
因
此
對

這
樣
簡
要
的
表
達
，
往
往
感
到
困
惑
。
書
中
有
許
多
修
行
語
言

、
儀
式
用
語
、
寺
院
生
活
的
行
話
，
所
以
讀
這
本
小
書
還
真
是

一
個
挑
戰
。
（
頁
五
十
四
）

其
三
，
〈
導
言
〉
最
後
第
六
十
三
頁
到
結
束
頁
六
十
六
，

蘭
德
思
以
三
頁
篇
幅
，
扼
要
說
明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如
何
經
歷

波
折
方
得
出
版
。
此
中
提
及
史
地
學
專
家
克
拉
普
羅
斯
以
其
廣

博
學
識
接
續
第
二
十
二
章
起
共
十
二
個
章
節
之
注
釋
、
他
對
雷

慕
沙
之
拼
音
作
了
一
些
費
解
的
更
動
。
另
外
，
提
及
布
努
夫
及

M
.
 
J
a
c
q
u
e
t

在
佛
教
教
義
及
梵
文
音
義
的
協
助
（
頁
六
十
四
）

。
蘭
德
思
特
別
提
到
，
布
努
夫
之
佛
教
研
究
常
得
雷
慕
沙
引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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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他
並
透
過
經
濟
及
學
術
協
助
，
全
力
支
持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
出
版
事
宜
，
此
書
才
能
順
利
問
世
（
頁
六
十
五-

六
十
六
）
。

〈
導
言
〉
頁
三
十
八-

三
十
九
，
詳
述
印
度
佛
教
如
何
東

傳
中
國
，
提
及
眾
多
梵
僧
之
名
。
例
如
：
公
元
前
二
一
七
年
第

一
個
到
中
國
弘
法
的
天
竺
僧
釋
利
房
（C

h
i
 
l
i
 
f
a
n
g

）
帶
著

經
典
與
十
八
位
僧
侶
東
來
；
又
如
西
漢
哀
帝
元
壽
元
年
（
公
元

前
二
年
）
，
月
氏
王
使
伊
存
口
授
浮
屠
，
漢
帝
派
人
往
天
竺
學

佛
；
以
及
六
十
年
後
東
漢
明
帝
夜
夢
佛
身
，
遺
人
西
行
求
法
，

帶
回
兩
位
天
竺
僧
，
  4
自
此
佛
教
正
式
傳
入
中
國
。
自
公
元
二

世
紀
起
，
許
多
西
域
高
僧
到
中
國
弘
法
，
建
佛
寺
、
教
梵
語

。
公
元
二
五
七
年
，
一
位
漢
僧
  5
遍
遊
小
布
哈
拉
（p

e
t
i
t
e 

B
o
k
h
a
r
a

）
；
二
六
五
年
，
一
位
月
氏
僧
人
，
歷
遊
西
域
諸
國

尋
訪
佛
典
，
帶
到
晉
地
譯
成
漢
文
。
  6
雷
慕
沙
曾
於
《
世
界
傳

記
》
（B

i
o
g
r
a
p
h
i
e
 
u
n
i
v
e
r
s
e
l
l
e

）
發
表
〈
佛
圖
澄
〉
論
文

，
指
出
佛
圖
澄
在
公
元
四
世
紀
初
，
以
神
通
力
吸
引
大
批
弟
子

，
聲
名
遠
播
；
而
天
竺
來
華
高
僧
如
僧
伽
提
婆
、
佛
陀
耶
舍
、

曇
摩
耶
舍
，
鳩
摩
羅
什
等
，
都
沿
「
佛
圖
澄
之
路
」
，
東
來
漢

地
弘
揚
佛
教
。

頁
四
十-

四
十
一
聚
焦
特
寫
作
者
「
法
顯
」
，
詳
述
法
顯

佛
學
背
景
、
法
號
、
成
書
因
緣
及
時
間
。
「
寫
這
本
佛
國
記
的

僧
人
，
屬
於
（
長
安
）
鳩
摩
羅
什
僧
團
…
…
他
唯
一
被
記
得
的

名
字
是
『
釋
法
顯
』
，
或
簡
稱
『
法
顯
』
，
這
個
法
名
意
謂
著

『
彰
顯
佛
法
』
」
。
雷
慕
沙
在
正
文
第
一
章
的
注
解
中
，
以
三

個
註
解
（
註
一
、
注
五
及
注
十
三
，
見
頁
二
、
四
、
六
）
，
分

別
解
釋
主
角
「
法
顯
」
、
長
安
四
名
同
契
「
慧
景
、
道
景
、
慧

應
、
慧
嵬
」
、
及
張
掖
五
位
同
志
「
智
嚴
、
慧
簡
、
僧
紹
、
寶

雲
、
僧
景
」
的
法
名
內
涵
。
這
種
慎
重
其
事
解
釋
名
字
的
方
法

和
態
度
，
啟
發
後
續
西
方
漢
學
研
究
者
關
注
僧
人
法
號
意
蘊
。

筆
者
以
為
，
這
也
提
醒
了
漢
文
母
語
的
讀
者
，
若
將
這
些
習
以

為
常
的
漢
字
，
置
於
「
佛
教
」
背
景
，
以
一
種
關
連
於
佛
教
義

理
或
教
法
的
角
度
，
重
新
觀
看
，
則
對
漢
字
在
新
文
化
脈
絡
所

連
結
的
新
訊
息
，
或
許
將
有
不
同
的
感
知
與
理
解
。

不
過
，
在
上
面
這
一
小
段
文
字
中
，
也
可
看
到
雷
慕
沙
對

法
顯
的
歷
史
背
景
之
理
解
，
未
必
全
然
正
確
。
例
如
法
顯
的
師

承
、
《
佛
國
記
》
成
書
動
機
和
時
間
，
明
顯
有
誤
：
「
依
其
師

長
鳩
摩
羅
什
要
求
，
以
及
圓
滿
道
友
之
願
，
他
寫
下
這
份
行
旅

回
憶
錄
」
；
「
他
的
遊
記
完
成
於
劉
宋
時
期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在

西
元
四
一
九
年
之
後
」
（
頁
四
十
）
。
依
據
《
高
僧
傳
》
，
鳩

摩
羅
什
被
姚
興
迎
至
長
安
是
在
四○

一
年
，
而
法
顯
於
三
九
九

年
已
啟
程
離
開
長
安
；
兩
人
並
未
交
會
。
而
依
據
《
佛
國
記
．

跋
》
，
成
書
不
晚
於
東
晉
義
煕
十
二
年
（
公
元
四
一
六
年
）
。

綜
言
之
，
蘭
德
思
〈
導
言
〉
至
少
指
出
雷
慕
沙
對
《
佛
國

記
》
三
個
重
要
觀
照
。

第
一
，
觀
照
「
作
者
」
生
平
及
信
仰
。
這
在
後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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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
六
九
、
一
八
七
七
、
一
八
八
六
年
三
種
英
譯
皆
有
傳
承
。

例
如
：
畢
爾
在
英
譯
文
本
之
前
先
簡
介
法
顯
生
平
；
翟
里
斯
在

其
譯
文
之
後
附
錄
《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題
要
》
關
於
法
顯
及
此
書

簡
介
之
英
譯
；
理
雅
各
在
其
〈
序
言
〉
點
出
法
顯
可
敬
的
內
在

性
格─

─

志
性
明
敏
，
這
與
雷
慕
沙
看
重
作
者
法
顯
其
人
性
格

一
脈
相
承
：
「
他
是
一
個
正
直
的
觀
察
者
，
遊
記
中
未
曾
穿
插

任
何
自
己
發
明
創
造
的
故
事
。
」
（
頁
五
十
二
）

第
二
，
觀
照
「
文
本
」
敘
述
風
格
。
雷
慕
沙
格
外
關
注
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「
簡
約
風
格
」
：
「
法
顯
的
風
格
是
樸
實
簡
潔

」
（Le 

style 
de 

Fa 
Hian 

est 
simple 

et 
concis.

頁

五
十
二
）
；
「
《
佛
國
記
》
以
一
種
極
簡
方
式
寫
成
」
（e

s
t 

ecrit 
dans 

un 
style 

tres-simple.
頁
五
十
四
）
。
較
細

膩
的
說
明
例
如
：
「
在
探
險
中
他
依
循
一
種
清
明
感
悟
，
及
一

種
自
覺
信
念
。
以
此
，
他
未
曾
美
化
事
實
，
未
曾
隱
藏
環
境
條

件
，
即
使
他
有
意
於
美
化
或
隱
藏
之
。
他
看
到
什
麼
，
就
報

導
什
麼
；
若
是
別
人
轉
述
的
，
他
也
會
讓
我
們
知
道
。
」
（
頁

五
十
三
）
筆
者
認
為
，
雷
慕
沙
對
《
佛
國
記
》
「
簡
約
」
風
格

之
認
識
與
強
調
，
除
了
來
自
他
個
人
深
厚
的
漢
語
造
詣
，
可
能

與
沈
士
龍
「
玄
致
簡
盡
」
、
《
四
庫
全
書
》
「
敍
述
古
雅
」
之

評
語
啟
發
有
關
。
  7 

其
三
，
觀
照
「
作
者
與
作
品
」
之
關
聯
，
亦
即
，
將
作

者
內
在
高
尚
品
格
與
作
品
古
雅
格
調
作
對
應
。
中
國
傳
統
史
傳

本
以
「
人
物
」
（
而
非
事
件
）
為
書
寫
重
心
，
雷
慕
沙
作
為
「

漢
學
家
」
，
恰
如
其
分
地
進
行
同
情
的
理
解
；
對
作
品
中
的
真

摯
情
感
深
有
洞
察
：
「
我
們
發
現
一
些
深
層
的
虔
誠
因
素
，
鼓

舞
他
的
求
法
志
業
，
激
發
他
的
觀
看
與
述
說
方
式
。
」
（
頁

五
十
三
）
；
「
人
類
的
一
切
弱
點
並
未
在
這
位
僧
人
身
上
沈
默

。
然
而
這
些
弱
點
卻
讓
我
們
更
賞
愛
他
；
更
激
發
我
們
對
他
的

同
情
、
對
其
言
行
舉
止
更
感
興
趣
。
說
到
他
自
己
受
的
苦
，
他

不
誇
大
，
表
達
得
不
卑
不
亢
，
謙
抑
不
俗
。
」
（
頁
五
十
三
）

「
書
中
描
述
了
九
死
一
生
的
險
難
：
穿
越
印
度
高
加
索
最
險
絕

的
隘
口
；
為
死
於
喜
馬
拉
雅
山
雪
地
裡
同
伴
所
掬
的
悲
慟
之
淚

；
在
斯
里
蘭
卡
因
遇
漢
地
同
伴
而
悸
動
；
他
的
航
海
故
事
；
暴

風
雨
中
的
恐
懼
及
其
他
段
落
；
都
是
深
撼
人
心
的
時
刻
。
」
（

頁
五
十
四
）
雷
慕
沙
在
客
觀
理
解
史
地
訊
息
之
外
，
沒
有
忽
視

作
者
的
宗
教
熱
忱
、
身
體
苦
痛
、
情
感
脆
弱
、
死
別
傷
慟
、
蒙

難
恐
懼
等
內
心
情
感
表
述
；
反
而
充
分
肯
定
這
些
苦
難
中
的
人

性
弱
點─

─

它
們
映
襯
出
求
法
者
高
貴
的
宗
教
情
操
。
這
種
文

學
抒
情
的
觀
照
，
中
文
學
界
如
章
巽
、
楊
維
中
皆
有
進
一
步
闡

發
。

蘭
德
思
這
篇
〈
導
言
〉
扼
要
介
紹
十
九
世
紀
初
歐
洲
漢
傳

佛
教
的
研
究
概
況
，
指
出
雷
慕
沙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對
歐
洲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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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的
特
殊
價
值
，
總
體
介
紹
《
佛
國
記
》
相
關
背
景
，
包
括
時

代
佛
教
環
境
、
作
者
生
平
、
作
品
風
格
乃
至
情
感
意
蘊
。
下
面

筆
者
實
際
進
入
法
文
譯
注
的
正
文
，
取
第
一
章
為
例
，
觀
察
雷

慕
沙
如
何
為
「
漢
僧
求
法
行
記
」
建
立
注
解
範
式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很
遺
憾
筆
者
目
前
尚
未
親
見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實
體
書
籍
。

本
文
所
依
據
的
版
本
，
為
網
路
公
開
下
載
之
書
籍
掃
描P

D
F

檔
：h

t
t
p
:
/
/
w
w
w
.
w
o
r
l
d
c
a
t
.
o
r
g
/
t
i
t
l
e
/
f
o
e
-
k
o
u
e
-
k
i
-

ou-relation-des-royaumes-bouddhiques

�d
a
n
s
-
l
a
f
g
h
a
n
i
s
t
a
n
-
 
e
t
-
d
a
n
s
-
l
i
n
d
e
-
e
x
e
c
u
t
e
-
a
-
l
a
-

f
i
n
-
d
u
-
i
v
e
-
s
i
e
c
l
e
/
o
c
l
c
/
7
0
3
5
8
6
3
/
v
i
e
w
p
o
r
t

。(

搜
尋

日
期
：2010/09/18)

 2.�
在
〈
導
言
〉
中
至
少
提
及
了
雷
慕
沙
幾
部
重
要
的
中
國
研
究
：

一
八
一
一
年
的
《
研
究
中
國
外
來
語
札
記
》
；
一
八
一
二
《
東

亞
五
種
用
語
詞
彙
》
；
《
匈
奴
傳
研
究
》
、
《
佛
教
徒
的
宇
宙

圖
像
和
宇
宙
起
源
學
》
。
並
提
及
佛
教
文
獻
佛
教
神
話
的
形
上

學
及
魔
法
般
的
語
言
，
難
度
十
足
，
對
雷
慕
沙
卻
是
意
趣
橫
生

，
讓
他
重
新
整
頓
思
維
，
帶
他
遠
離
喪
母
之
慟
。

 3.�
筆
者
譯
自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．
導
言
》
，
頁
一
一
一
。
法
文
原

文
頁
碼
皆
為
羅
馬
數
字
，
以
下
筆
者
為
行
文
流
暢
故
，
多
半

僅
以
阿
拉
伯
數
字
標
示
頁
碼
。

 4.�
依
慧
皎
《
高
僧
傳
》
，
開
卷
〈
譯
經
上
〉
第
一
二
人
，
漢
雒

陽
白
馬
寺
攝
摩
騰
與
竺
法
蘭
。

 5.�
〈
導
言
〉
未
言
其
名
，
筆
者
考
慧
皎
《
高
僧
傳
．
義
解
一
》

，
應
指
朱
士
行
。
參
見
湯
用
彤
校
注
《
高
僧
傳
》
， 

（
北
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二
刷
）
，
頁
一
四
五
。

 6.�
〈
導
言
〉
未
言
其
名
，
筆
者
考
慧
皎
《
高
僧
傳
．
譯
經
上
》

，
應
指
竺
法
護
。
「
竺
曇
羅
剎
，
此
云
法
謢
。
其
先
月
支
人

，
本
姓
支
氏
，
世
居
燉
煌
。
年
八
歲
出
家
，
事
外
國
沙
門
竺

高
座
為
師
。
…
…
是
時
晉
武(

公
元
二
六
五-

二
九○

)
 

之
世

，
寺
廟
圖
像
，
雖
崇
京
邑
，
而
《
方
等
》
深
經
，
蘊
在葱

外

。
護
乃
慨
然
發
慎
，
志
弘
大
道
，
遂
隨
師
至
西
域
中
，
遊
歷

諸
國
，
外
國
異
言
三
十
六
種
，
書
亦
如
之
，
護
皆
遍
學
，
貫

綜
詁
訓
，
音
義
字
體
，
無
不
備
識
。
遂
齎
梵
經
，
還
歸
中
夏

。
自
燉
煌
至
長
安
，
沿
路
傳
譯
，
寫
為
晉
文
。
所
獲
《
賢
劫

》
、
《
正
法
華
》
、
《
光
讚
》
等
一
百
六
十
五
部
。
孜
孜
所

務
，
唯
以
弘
通
為
業
。
終
身
寫
譯
，
勞
不
告
勌
。
經
法
所
以

廣
流
中
華
者
，
護
之
力
也
。
」
參
見
湯
用
彤
校
注
《
高
僧
傳

》
，
頁
二
十
三
。

 7.�
雷
慕
沙
既
知
胡
震
亨
刻
本
，
且
批
判
了
清
朝
館
臣
對
《
佛
國

記
》
的
負
面
態
度
，
對
二
書
中
沈
氏
及
紀
氏
的
這
兩
筆
品
評

應
不
陌
生
。


